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14號

原      告  達特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維政  

訴訟代理人  羅明宏律師

被      告  周琬蓉  

訴訟代理人  劉安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萬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3，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自民國112年10月3日起任職於原告，擔任足

部評估師，並接受由原告提供自112年10月3日起至113年4月

4日止足部輔具專業培訓與在職專業訓練。被告則承諾於原

告公司任職服務應滿3年3個月，即112年10月3日起至115年1

2月31日止，如欲提前離職，應提前3個月告知，並賠償違約

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按合約期間逐年月遞減）。被告

入職後，原告已提供專業訓練完成培訓，不料被告因個人因

素通知原告自114年2月13日起離職，雖經原告多方溝通仍無

效，不得已原告同意被告之辭職，並自000年0月00日生效。

由於被告提早離職，違反兩造間所定治療師培訓及定期工作

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應賠償原告公司違約金187,945元

[計算方法：離職後未履約之工作期間係自114年2月14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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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15年12月31日止，合計1年又321日，違約金以每年10萬

元計算，則100,000元×(1+321/365）=187,945元]。爰依系

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

原告187,945元及自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在職期間，僅曾於宜蘭地區接受原告針對公

司內部使用之系統操作、推廣銷售、足部常見疾病介紹等說

明活動，而並未受過原告提出之任何專業足部評估等物理治

療專業技能訓練。原告未支出相關培訓費用培訓被告，使原

告成為不可替代關鍵人物，則系爭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及賠

償違約金之約定顯非原告為保全其支出教育訓練費用之合理

必要措施。原告又未提供填補被告因最低服務年限不得任意

終止契約所蒙受不利益之合理補償，欠缺以最低服務年限之

約定保護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及合理性，不當限制被告離職

之自由權利，並課以被告相對高額違約金之義務，對被告實

有重大不利益，已顯失公平，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第15條之1第3項規定，應認系爭違約條款關於最低服務年限

之約定，應屬無效。又被告自到職起即受原告安排，居住於

宜蘭地區之宿舍接受培訓，以新竹分店為將來主要工作介紹

及職務安排。然自被告112年12月27日通過原告所設定之培

訓考核後，原告未經被告同意，擅自於113年1月4日時要求

被告需配合公司展店計畫異動，調職至苗栗頭份門市履行職

務，並於被告表明不同意調職後，仍使被告自113年3月20日

起，從新竹地區前往通勤需耗費1小時之苗栗頭份門市履行

職務，且拒絕提供相應之住宿補助，或實際調職之協助，增

加被告提出勞務所需耗費之交通油資成本、通勤時間及心

力，減少被告原於新竹地區提供勞務可預期之休息時間及生

活成本，而有違法調職之情，經被告多次反應未果，被告乃

於114年2月13日敘明原告違法事由，並向原告提出離職，而

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則兩造間勞

動契約終止原因，為不可歸責於被告之終止事由，被告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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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或返還訓練費用之責任。如認有給付違

約金之必要，惟原告自大學期間即已就讀物理治療之相關學

系，入職第2個月起，即通過原告設立之考核 ，取得通常可

於門市提供勞務之資格，至114年2月13日勞動契約終止前，

業已提供服務16個月餘之服務之利益予原告。且原告未有專

業培訓之支出，未因被告終止勞動契約而受有損害，則請求

之違約金187,945元應屬過高，應予以免除或酌減等語置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自112年10月3日任職於原告，擔任足部評估師，訂有系

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由原告提供自112年10月

3日至113年4月4日止專業培訓，被告於原告任職時間應滿3

年3個月，如欲提前離職，應提前3個月告知，及賠償違約金

30萬元（依合約期間逐年月遞減）。

㈡、被告通知原告公司自114年2月13日起離職，經原告公司同

意。

四、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並無因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之規定而

無效之情形：

㈠、按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因甲方有為乙方安排提供為期

三至六個月足部專業技能訓練與培訓課程（如附件，乙方認

同其所列之培訓為甲方特別安排內部養成專業課程內容與課

程價值）及工作機會，受訓期間仍提供免費住宿及受訓課程

與薪資，依據勞基法15條之1條規定，甲方有提供乙方專業

培訓可訂定合理服務年限，又因需專業培訓始得能勝任所應

聘之工作，因此若乙方中途欲解除離職中止合約則需參個月

前告知，並確實完成所有交接手續、繳出受訓期間講義、上

線時，總公司所發給相關之一切文件與檔案及資料，及賠償

甲方新台幣參拾萬元做為違約金（採合約期間逐年月遞

減），簽約時乙方已完全明白且同意遵守並放棄先訴抗辯

權」（見本院卷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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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又按勞基法第15條之1規定：未符合下列規定之一，雇主不

得與勞工為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

技術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費用者。二、雇主為使勞工遵守

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提供其合理補償者；前項最低服務年

限之約定，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不得逾合理範圍：一、

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期間及成本。二、從事相同

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替補可能性。三、雇主提供勞工

補償之額度及範圍。四、其他影響最低服務年限合理性之事

項。違反前2項規定者，其約定無效。次按雇主與勞動者約

定最低服務年限之目的，常係由於雇主為避免對受僱之勞動

者所投入之訓練經費、時間、精力及雇主其他資源，因受雇

之勞動者受訓後即遽然離職而造成企業雇主花費之投資平白

損失，甚且發生勞動者經過受訓、培育完成後，反而造成與

原企業雇主競業之結果，若無法受約定服務年限條款之保

障，企業雇主亦可能不願意對受僱勞動者提供任何訓練，以

達培育人才好委以重任之目的，故與勞工約定必須服務一定

之期限，否則應賠償違約金，乃雇主為維護企業經管及服務

品質之適當方法。是以，類此約定之約款，只要未違反法律

強行禁止規定，或有悖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顯失公平之

處，復無其他法定應屬無效之原因，則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

自由之基本原則，契約雙方當事人自應尊重契約之合法效

力，並依約履行，同受約定條款之拘束。現行勞基法就雇主

與勞工間之勞動契約，雖未設有勞工最低服務期間之限制，

或不得於契約訂定勞工最低服務期限暨其違約金之禁止約

款，但為保障勞工離職之自由權，兼顧各行業特性之差異，

並平衡雇主與勞工雙方之權益，對於是項約款之效力，自應

依具體個案情形之不同而分別斷之，初不能全然否定其正當

性。又最低服務年限約款適法性之判斷，應從該約款存在之

「必要性」與「合理性」觀之。所謂「必要性」，係指雇主

有以該約款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如企業支出龐大費用

培訓未來員工，或企業出資訓練勞工使其成為企業生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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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替代之關鍵人物等是。所謂「合理性」，係指約定之服

務年限長短是否適當，諸如以勞工所受進修訓練以金錢計算

之價值、雇主所負擔之訓練成本、進修訓練期間之長短及事

先約定之服務期間長短等項為其審查適當與否基準之類（最

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39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則雇主

之所以要求勞工有最低服務年限者，往往係因雇主曾經培訓

勞工，為其支出特殊之職業訓練、出國受訓、技能養成等費

用，並花費相當之培訓時間，乃要求勞工承諾最低之服務年

限，作為回饋。是審酌雇主對勞工技能養成支出相當之費

用，勞工因而獲有特殊之技能為雇主經營事業所倚重，不可

或缺，以及尊重勞工之職業自由等情，基於必要性及衡平之

原則，只要該最低服務年限未逾相當合理之期間，實無不予

准許之理。

㈢、被告雖答辯稱：原告並未提供被告足部專業技能訓練與培訓

課程、亦未支出培訓費用等語，惟查，勞基法第15之1條第1

項第1款所規定之提供培訓費用，並未限定於雇主以外之外

部專業技術培訓情形，而原告為安排被告等新人上開專業技

術培訓課程，需宿舍、工作場所作為教育訓練之用，亦需指

派其公司內部具專業技術之人員擔任教育訓練之講師，亦屬

硬體設備及人力成本費用之支出。再查，原告提供被告足部

專業技能訓練與培訓課程之內容，有原告提出之培訓課程表

（見本院卷第65頁）、「培訓治療師專業手冊」上下2冊

（節本見本院卷第131至137頁）及足評師培訓影片課程明細

（見本院卷第63頁）為證。培訓課程包含實作課程172小時

及專業影片課程60小時。實作內課程內容包含觀光工廠導覽

4小時、足壓基礎概念4小時、門市基本商品認識16小時、觀

光工廠門市服務（實習）40小時、PORON Pad導角研磨練習8

小時、EVA取角度研磨練習8小時、EVA足弓墊研磨練習8小

時、CORK中底研磨練習8小時、銀保鞋墊製作16小時、銀生

物鞋墊製作16小時、3/4足鞋墊製作16小時、TCI鞋墊製作16

小時、個人客制化鞋墊製作24小時、羅東門市足評中心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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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小時、個人鞋墊製作8小時、常見變形足與鞋墊處理4小

時。影片課程則包含專業表達能力、運動衛數、足部評估技

巧、輔具製作、足部裝具應用學、足部輔具學、足踝生物力

學等課程。「培訓治療師專業手冊」則包含：足壓解說與判

讀技巧、足部評估工具介紹、Ortho-Tech系統操作說明、鞋

墊取模盒操作介紹、初階足部裝具應用I-足部解剖學、踝足

解剖與肌動學巡禮、從解剖通道看偏移機轉、下肢生物力學

探討-髖、膝、踝關節、正常足部型態與步行機能、動作分

析緒論、從步態分析看下肢生物力學、進階-運動與步態分

析、足部輔具應用概論發展、鞋墊材料的認識與應用、扁平

足與膝外翻、空凹腳、膝內翻、退化性膝關節炎、內八步

態、拇指外翻、糖尿病足介紹、足部疾患與輔具設計臨床應

用、鞋與楦結構設計與鞋具改裝介紹、鞋具的評估、初階足

部裝具應用II-鞋內墊子調整法、初階足部裝具應用III-疾

患別鞋墊調整法、初階足部裝具應用IV-疾患別鞋墊調整

法、進階-日本足型作圖法示範與實作、進階-高跟鞋具力學

分析、足部評估流程與鞋墊處方設計、特製鞋之取模、變形

腳評估與特製鞋處方、門市鞋墊問題處理技巧、銷售分享與

顧客服務、營運管理、網路文案分享、治療師門市店長學、

團隊建造+時間管理、SOP企業流程標準化、初階領袖培訓-

溝通與說話的藝術、初階領袖培訓-成為卓越的領袖等內

容。又證人鄭世鴻證稱：我的學歷為陽明大學醫學工程研究

所碩士，前一份工作是仁德醫專復健科講師，工作22年。在

112年12月進入原告公司任職，有與被告一起接受培訓，時

間大概3個多月。培訓影片課程（見本院卷第63頁）、培訓

課程表（見本院卷第65頁）中之實作課程，均為受訓期間之

授課內容。這些實做課程，有關鞋墊製作、研磨練習等課

程，並未在一般大學院校裡開課，有關特製鞋的部分，學校

也沒有教的那麼仔細。有關專業實務的部分，石膏取模的方

式公司與學校不一樣。培訓影片課程與學校課程內容不同，

學校不會教這麼仔細，教學的時數也不會這麼多。這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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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對於協助我成為一個足評師有幫助，這套教材為原告針

對足部治療所研發出來的教材。一個大學物理治療系畢業的

學生，還是需要此套培訓才能勝任足評師之工作。「培訓治

療師專業手冊」也是上課內容，市面上沒有相同的手冊，其

內容在網路上也沒有辦法完整找到，課程不算是屬於基礎的

物理治療知識，應該是足踝專業的課程。對我也有參考價值

等語（見本院卷第198至202頁）。另被告亦自承原告提出之

「培訓治療師專業手冊」上下2冊，為其上課時所使用之講

義。原告則稱上開講義及課程內容之該講義為原告法定代理

人所編製，該課程內容亦有部分由原告法定代理人授課，有

上開課程表可參。而原告法定代理人經國立臺灣大學聘為物

理治療學系臨床物理治療指導教師，有原告提出之聘書可佐

（見本院卷第129頁）。另上開影片課程授課講師亦包含日

本醫療靴技術協會理事長阿部薰教授，有原告提出之影片課

程表及2023國際足鞋研討會傳單可查（見本院卷第139、145

頁），堪認原告提供之授課講師具有相當專業程度。上開原

告在足部評估等專業所製作之教材、影片及其他講師課程，

非不得以金錢評價之，衡諸上開課程有關之醫學研討會對外

收費約7、8千元（見本院卷第139頁）、支出講師費用每小

時3,000元至5,000元（見本院卷第181至194頁）等情，足認

原告為被告進行專業技術培訓已費相當時間、人力及成本。

㈣、被告又答辯稱：原告並未提供為使原告遵守最低服務年限約

定之合理補償等語。經查，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甲乙雙方

約定，乙方於工作期間之薪資，係採月薪制，受訓期為三個

月底薪薪資為27,000元，外加留任津貼為8,000元，月薪總

共為35,000元，通過考核上線獨立作業後將視營運狀況與工

作表現加發業績獎金，業績與年終獎金核發辦法則另外依公

司規定，甲方承諾乙方獨立上線評估後保障壹年內，每月底

薪加上業績獎金若不滿45,000元，則以此保障金額薪資給

付，若加上業績獎金抽成後有超過保障金額則以實際金額發

放，保障期過後薪資則恢復原有之業績抽成辦法規定實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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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第9條約定「乙方派駐台灣或中國職務屬操作甲方授

予的高專業核心技術與擔任單位管理職，於薪資中也有編列

每月8000元留任津貼，因此在乙方離職後壹年內，不得從事

與甲方相同性質專業與產品之服務工作做為競業禁止之承諾

保障」。又被告於培訓期間所受領之薪資約每月35,000元

（見本院卷第69頁），而兩造約定底薪為27,000元，1年內

保障最低薪資45,000元，堪認原告確有於按月給付薪資時計

入留任津貼，而提供為使原告遵守最低服務年限約定之合理

補償。

㈤、再查，原告主張被告接受前述專業訓練，係為擔任足評師及

分店店長，核與證人鄭世鴻證稱：培訓過程包括培訓店長之

教學，每家店只有2個人，就是1個足評師及1個門市人員，

由足評師擔任店長等語相合，是以被告所擔任店長乙職，該

店並無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替補可能性低，

被告之職位應具有原告企業活動不可替代之關鍵人物性質。

㈥、據上，原告係為消費者提供足部輔具之商品及服務，足評師

自應具有一定之專業技能，且該其專業技術之養成需時3至6

個月，而非一蹴可幾，若流動過於頻繁，原告勢必隨時需要

招攬、訓練新進人員，因而增加額外之費用及時間成本，對

原告經營之業務進行亦易生阻礙，故原告與新進人員約定於

接受培訓課程後，不得於一定期間內離職，此等最低服務年

限之約定有其必要性。又系爭契約約定被告應任職滿3年3個

月，即自112年10月3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被告於簽約

時明知該服務最低年限之約定，仍本於其自由意志簽立系爭

契約，應認上開最低服務年限並未逾必要限度。再參酌原告

為被告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期間及成本、同地區無從事相同

或類似職務之勞工、人力替補可能性低等情，此最低服務年

限3年3個月之約定，尚屬合理，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5之1條

第1、2項規定，應屬有效。

五、被告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應給付原告違約金：

㈠、被告於114年1月24日通知原告將自114年2月13日起離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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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所不爭，且有離職申請書為證（見本院卷第17頁），自

堪信為真實。則被告通知原告日期距離職日期僅20日，違反

系爭契約第8條所定應3個月前告知之約定。又被告在原告工

作期間為自112年10月3日起至114年2月13日止，未達系爭契

約第8條所定服務年限3年3個月，依該條之約定，應給付原

告違約金。原告之請求，應屬有據。　

㈡、被告雖辯稱：原告未經被告同意，於113年1月4日時要求被

告配合公司展店計畫異動，將被告調職至苗栗頭份門市，並

使被告自113年3月20日起，從新竹地區前往通勤需耗費1小

時之苗栗頭份門市履行職務，而有違法調職，被告乃於114

年2月13日敘明原告違法事由，並向原告提出離職，而依勞

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等語。惟按勞動基

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第2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

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依前項第一

款、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

日內為之。但雇主有前項第6款所定情形者，勞工得於知悉

損害結果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而查，縱認原告有違法

調職情形，然被告既於113年3月20日前往調職之苗栗頭份門

市工作，竟遲至114年2月13日始以該項事由終止勞動契約，

已逾30日之期間，被告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

勞動契約，顯無理由。其因而答辯稱系爭契約之終止為非可

歸責於被告之事由，原告不得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云云，亦

不可採。

六、違約金酌減為10萬元：

㈠、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

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

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

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

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

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定有明文。是以違約金係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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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債務之履行，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另應支付之

金錢或其他給付；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債務

而生賠償總額預定。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

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亦有明文。而當事人約定契約

不履行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固得依民法第252條以職權減

至相當之數額。惟是否相當仍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

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準，亦即約定之違

約金是否過高，應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

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之標準。　

㈡、依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內容，並未約定為懲罰性違約金，則

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即應視為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

金，故該約定30萬元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審酌原告實際所

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本件原告固表示受有相當於支出

訓練費用60萬元之損失（即訓練時數416小時×講師鐘點費每

小時1,200元+培訓時間給付薪資218,833元+差旅費17,912

元）。本院審酌，原告招募訓練被告擔任其足評師及店長，

固投入相當之成本，已如前述，且被告任職未滿約定年限即

離職，造成原告人事投資成本之損失，亦影響原告相關業務

之推行，惟訓練課程中觀光工廠實習64小時，內容為觀光工

廠導覽、認識商品與解說、門市接待流程演練等，屬原告公

司建制可通用於新任足評師之教育訓練，所使用之講師為原

告固有之人力資源，而非額外為被告個人支出外部講師費49

9,200元（按：原告主張以訓練時數416小時×講師鐘點費每

小時1,200元計算）；原告所提供之訓練專業影片課程60小

時亦非一次性資源，可重複使用；訓練課程中羅東門市足評

中心實習160小時，除接受實務跟診實習外，衡情被告應有

提供相當之勞務給付；原告於培訓被告期間已給付被告約每

月32,000元之薪資（見本院卷第69頁）；又被告於112年10

月3日至113年12月27日在原告公司接受足部輔具專業訓練、

整體結構醫學與物理治療評估，培訓期滿合格，經原告准予

結業證書，有結業證書可查（見本院卷第217頁），足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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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接受之專業訓練約於3個月已達原告之標準；被告在離

職前20日始通知原告，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所定應3個月前告

知之約定，致增原告處理被告離職之成本等原告之積極損失

與消極損失等一切情狀，本院認為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違約

金於10萬元內為適當，逾此金額之違約金請求部分，則屬過

當，難認有據。

七、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

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

於收受送達後7日內給付違約金，業經被告於114年3月18日

收受送達，有存證信函暨回證可佐（見本院卷第29至23頁）

1份。被告未為給付，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請求被告給付

自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綜上，原告依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

0萬元，及自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判決第一項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

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

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

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其餘假執行

之聲請，因訴之駁回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一、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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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庭　法　官　謝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謝佩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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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14號
原      告  達特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維政  
訴訟代理人  羅明宏律師
被      告  周琬蓉  
訴訟代理人  劉安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萬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3，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自民國112年10月3日起任職於原告，擔任足部評估師，並接受由原告提供自112年10月3日起至113年4月4日止足部輔具專業培訓與在職專業訓練。被告則承諾於原告公司任職服務應滿3年3個月，即112年10月3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如欲提前離職，應提前3個月告知，並賠償違約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按合約期間逐年月遞減）。被告入職後，原告已提供專業訓練完成培訓，不料被告因個人因素通知原告自114年2月13日起離職，雖經原告多方溝通仍無 效，不得已原告同意被告之辭職，並自000年0月00日生效。由於被告提早離職，違反兩造間所定治療師培訓及定期工作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應賠償原告公司違約金187,945元[計算方法：離職後未履約之工作期間係自114年2月14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合計1年又321日，違約金以每年10萬元計算，則100,000元×(1+321/365）=187,945元]。爰依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87,945元及自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在職期間，僅曾於宜蘭地區接受原告針對公司內部使用之系統操作、推廣銷售、足部常見疾病介紹等說明活動，而並未受過原告提出之任何專業足部評估等物理治療專業技能訓練。原告未支出相關培訓費用培訓被告，使原告成為不可替代關鍵人物，則系爭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及賠償違約金之約定顯非原告為保全其支出教育訓練費用之合理必要措施。原告又未提供填補被告因最低服務年限不得任意終止契約所蒙受不利益之合理補償，欠缺以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保護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及合理性，不當限制被告離職之自由權利，並課以被告相對高額違約金之義務，對被告實有重大不利益，已顯失公平，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5條之1第3項規定，應認系爭違約條款關於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屬無效。又被告自到職起即受原告安排，居住於宜蘭地區之宿舍接受培訓，以新竹分店為將來主要工作介紹及職務安排。然自被告112年12月27日通過原告所設定之培訓考核後，原告未經被告同意，擅自於113年1月4日時要求被告需配合公司展店計畫異動，調職至苗栗頭份門市履行職務，並於被告表明不同意調職後，仍使被告自113年3月20日起，從新竹地區前往通勤需耗費1小時之苗栗頭份門市履行職務，且拒絕提供相應之住宿補助，或實際調職之協助，增加被告提出勞務所需耗費之交通油資成本、通勤時間及心力，減少被告原於新竹地區提供勞務可預期之休息時間及生活成本，而有違法調職之情，經被告多次反應未果，被告乃於114年2月13日敘明原告違法事由，並向原告提出離職，而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則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原因，為不可歸責於被告之終止事由，被告不應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或返還訓練費用之責任。如認有給付違約金之必要，惟原告自大學期間即已就讀物理治療之相關學系，入職第2個月起，即通過原告設立之考核 ，取得通常可於門市提供勞務之資格，至114年2月13日勞動契約終止前，業已提供服務16個月餘之服務之利益予原告。且原告未有專業培訓之支出，未因被告終止勞動契約而受有損害，則請求之違約金187,945元應屬過高，應予以免除或酌減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自112年10月3日任職於原告，擔任足部評估師，訂有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由原告提供自112年10月3日至113年4月4日止專業培訓，被告於原告任職時間應滿3年3個月，如欲提前離職，應提前3個月告知，及賠償違約金30萬元（依合約期間逐年月遞減）。
㈡、被告通知原告公司自114年2月13日起離職，經原告公司同意。
四、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並無因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之規定而無效之情形：
㈠、按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因甲方有為乙方安排提供為期三至六個月足部專業技能訓練與培訓課程（如附件，乙方認同其所列之培訓為甲方特別安排內部養成專業課程內容與課程價值）及工作機會，受訓期間仍提供免費住宿及受訓課程與薪資，依據勞基法15條之1條規定，甲方有提供乙方專業培訓可訂定合理服務年限，又因需專業培訓始得能勝任所應聘之工作，因此若乙方中途欲解除離職中止合約則需參個月前告知，並確實完成所有交接手續、繳出受訓期間講義、上線時，總公司所發給相關之一切文件與檔案及資料，及賠償甲方新台幣參拾萬元做為違約金（採合約期間逐年月遞減），簽約時乙方已完全明白且同意遵守並放棄先訴抗辯權」（見本院卷第14頁）。
㈡、又按勞基法第15條之1規定：未符合下列規定之一，雇主不得與勞工為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費用者。二、雇主為使勞工遵守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提供其合理補償者；前項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不得逾合理範圍：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期間及成本。二、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替補可能性。三、雇主提供勞工補償之額度及範圍。四、其他影響最低服務年限合理性之事項。違反前2項規定者，其約定無效。次按雇主與勞動者約定最低服務年限之目的，常係由於雇主為避免對受僱之勞動者所投入之訓練經費、時間、精力及雇主其他資源，因受雇之勞動者受訓後即遽然離職而造成企業雇主花費之投資平白損失，甚且發生勞動者經過受訓、培育完成後，反而造成與原企業雇主競業之結果，若無法受約定服務年限條款之保障，企業雇主亦可能不願意對受僱勞動者提供任何訓練，以達培育人才好委以重任之目的，故與勞工約定必須服務一定之期限，否則應賠償違約金，乃雇主為維護企業經管及服務品質之適當方法。是以，類此約定之約款，只要未違反法律強行禁止規定，或有悖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顯失公平之處，復無其他法定應屬無效之原因，則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基本原則，契約雙方當事人自應尊重契約之合法效力，並依約履行，同受約定條款之拘束。現行勞基法就雇主與勞工間之勞動契約，雖未設有勞工最低服務期間之限制，或不得於契約訂定勞工最低服務期限暨其違約金之禁止約款，但為保障勞工離職之自由權，兼顧各行業特性之差異，並平衡雇主與勞工雙方之權益，對於是項約款之效力，自應依具體個案情形之不同而分別斷之，初不能全然否定其正當性。又最低服務年限約款適法性之判斷，應從該約款存在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觀之。所謂「必要性」，係指雇主有以該約款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如企業支出龐大費用培訓未來員工，或企業出資訓練勞工使其成為企業生產活動不可替代之關鍵人物等是。所謂「合理性」，係指約定之服務年限長短是否適當，諸如以勞工所受進修訓練以金錢計算之價值、雇主所負擔之訓練成本、進修訓練期間之長短及事先約定之服務期間長短等項為其審查適當與否基準之類（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39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則雇主之所以要求勞工有最低服務年限者，往往係因雇主曾經培訓勞工，為其支出特殊之職業訓練、出國受訓、技能養成等費用，並花費相當之培訓時間，乃要求勞工承諾最低之服務年限，作為回饋。是審酌雇主對勞工技能養成支出相當之費用，勞工因而獲有特殊之技能為雇主經營事業所倚重，不可或缺，以及尊重勞工之職業自由等情，基於必要性及衡平之原則，只要該最低服務年限未逾相當合理之期間，實無不予准許之理。
㈢、被告雖答辯稱：原告並未提供被告足部專業技能訓練與培訓課程、亦未支出培訓費用等語，惟查，勞基法第15之1條第1項第1款所規定之提供培訓費用，並未限定於雇主以外之外部專業技術培訓情形，而原告為安排被告等新人上開專業技術培訓課程，需宿舍、工作場所作為教育訓練之用，亦需指派其公司內部具專業技術之人員擔任教育訓練之講師，亦屬硬體設備及人力成本費用之支出。再查，原告提供被告足部專業技能訓練與培訓課程之內容，有原告提出之培訓課程表（見本院卷第65頁）、「培訓治療師專業手冊」上下2冊（節本見本院卷第131至137頁）及足評師培訓影片課程明細（見本院卷第63頁）為證。培訓課程包含實作課程172小時及專業影片課程60小時。實作內課程內容包含觀光工廠導覽4小時、足壓基礎概念4小時、門市基本商品認識16小時、觀光工廠門市服務（實習）40小時、PORON Pad導角研磨練習8小時、EVA取角度研磨練習8小時、EVA足弓墊研磨練習8小時、CORK中底研磨練習8小時、銀保鞋墊製作16小時、銀生物鞋墊製作16小時、3/4足鞋墊製作16小時、TCI鞋墊製作16小時、個人客制化鞋墊製作24小時、羅東門市足評中心實習 160小時、個人鞋墊製作8小時、常見變形足與鞋墊處理4小時。影片課程則包含專業表達能力、運動衛數、足部評估技巧、輔具製作、足部裝具應用學、足部輔具學、足踝生物力學等課程。「培訓治療師專業手冊」則包含：足壓解說與判讀技巧、足部評估工具介紹、Ortho-Tech系統操作說明、鞋墊取模盒操作介紹、初階足部裝具應用I-足部解剖學、踝足解剖與肌動學巡禮、從解剖通道看偏移機轉、下肢生物力學探討-髖、膝、踝關節、正常足部型態與步行機能、動作分析緒論、從步態分析看下肢生物力學、進階-運動與步態分析、足部輔具應用概論發展、鞋墊材料的認識與應用、扁平足與膝外翻、空凹腳、膝內翻、退化性膝關節炎、內八步態、拇指外翻、糖尿病足介紹、足部疾患與輔具設計臨床應用、鞋與楦結構設計與鞋具改裝介紹、鞋具的評估、初階足部裝具應用II-鞋內墊子調整法、初階足部裝具應用III-疾患別鞋墊調整法、初階足部裝具應用IV-疾患別鞋墊調整法、進階-日本足型作圖法示範與實作、進階-高跟鞋具力學分析、足部評估流程與鞋墊處方設計、特製鞋之取模、變形腳評估與特製鞋處方、門市鞋墊問題處理技巧、銷售分享與顧客服務、營運管理、網路文案分享、治療師門市店長學、團隊建造+時間管理、SOP企業流程標準化、初階領袖培訓-溝通與說話的藝術、初階領袖培訓-成為卓越的領袖等內容。又證人鄭世鴻證稱：我的學歷為陽明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前一份工作是仁德醫專復健科講師，工作22年。在112年12月進入原告公司任職，有與被告一起接受培訓，時間大概3個多月。培訓影片課程（見本院卷第63頁）、培訓課程表（見本院卷第65頁）中之實作課程，均為受訓期間之授課內容。這些實做課程，有關鞋墊製作、研磨練習等課程，並未在一般大學院校裡開課，有關特製鞋的部分，學校也沒有教的那麼仔細。有關專業實務的部分，石膏取模的方式公司與學校不一樣。培訓影片課程與學校課程內容不同，學校不會教這麼仔細，教學的時數也不會這麼多。這個培訓過程對於協助我成為一個足評師有幫助，這套教材為原告針對足部治療所研發出來的教材。一個大學物理治療系畢業的學生，還是需要此套培訓才能勝任足評師之工作。「培訓治療師專業手冊」也是上課內容，市面上沒有相同的手冊，其內容在網路上也沒有辦法完整找到，課程不算是屬於基礎的物理治療知識，應該是足踝專業的課程。對我也有參考價值等語（見本院卷第198至202頁）。另被告亦自承原告提出之「培訓治療師專業手冊」上下2冊，為其上課時所使用之講義。原告則稱上開講義及課程內容之該講義為原告法定代理人所編製，該課程內容亦有部分由原告法定代理人授課，有上開課程表可參。而原告法定代理人經國立臺灣大學聘為物理治療學系臨床物理治療指導教師，有原告提出之聘書可佐（見本院卷第129頁）。另上開影片課程授課講師亦包含日本醫療靴技術協會理事長阿部薰教授，有原告提出之影片課程表及2023國際足鞋研討會傳單可查（見本院卷第139、145頁），堪認原告提供之授課講師具有相當專業程度。上開原告在足部評估等專業所製作之教材、影片及其他講師課程，非不得以金錢評價之，衡諸上開課程有關之醫學研討會對外收費約7、8千元（見本院卷第139頁）、支出講師費用每小時3,000元至5,000元（見本院卷第181至194頁）等情，足認原告為被告進行專業技術培訓已費相當時間、人力及成本。
㈣、被告又答辯稱：原告並未提供為使原告遵守最低服務年限約定之合理補償等語。經查，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甲乙雙方約定，乙方於工作期間之薪資，係採月薪制，受訓期為三個月底薪薪資為27,000元，外加留任津貼為8,000元，月薪總共為35,000元，通過考核上線獨立作業後將視營運狀況與工作表現加發業績獎金，業績與年終獎金核發辦法則另外依公司規定，甲方承諾乙方獨立上線評估後保障壹年內，每月底薪加上業績獎金若不滿45,000元，則以此保障金額薪資給付，若加上業績獎金抽成後有超過保障金額則以實際金額發放，保障期過後薪資則恢復原有之業績抽成辦法規定實際發放」；第9條約定「乙方派駐台灣或中國職務屬操作甲方授予的高專業核心技術與擔任單位管理職，於薪資中也有編列每月8000元留任津貼，因此在乙方離職後壹年內，不得從事與甲方相同性質專業與產品之服務工作做為競業禁止之承諾保障」。又被告於培訓期間所受領之薪資約每月35,000元（見本院卷第69頁），而兩造約定底薪為27,000元，1年內保障最低薪資45,000元，堪認原告確有於按月給付薪資時計入留任津貼，而提供為使原告遵守最低服務年限約定之合理補償。
㈤、再查，原告主張被告接受前述專業訓練，係為擔任足評師及分店店長，核與證人鄭世鴻證稱：培訓過程包括培訓店長之教學，每家店只有2個人，就是1個足評師及1個門市人員，由足評師擔任店長等語相合，是以被告所擔任店長乙職，該店並無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替補可能性低，被告之職位應具有原告企業活動不可替代之關鍵人物性質。
㈥、據上，原告係為消費者提供足部輔具之商品及服務，足評師自應具有一定之專業技能，且該其專業技術之養成需時3至6個月，而非一蹴可幾，若流動過於頻繁，原告勢必隨時需要招攬、訓練新進人員，因而增加額外之費用及時間成本，對原告經營之業務進行亦易生阻礙，故原告與新進人員約定於接受培訓課程後，不得於一定期間內離職，此等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有其必要性。又系爭契約約定被告應任職滿3年3個月，即自112年10月3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被告於簽約時明知該服務最低年限之約定，仍本於其自由意志簽立系爭契約，應認上開最低服務年限並未逾必要限度。再參酌原告為被告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期間及成本、同地區無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人力替補可能性低等情，此最低服務年限3年3個月之約定，尚屬合理，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5之1條第1、2項規定，應屬有效。
五、被告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應給付原告違約金：
㈠、被告於114年1月24日通知原告將自114年2月13日起離職，為兩造所不爭，且有離職申請書為證（見本院卷第17頁），自堪信為真實。則被告通知原告日期距離職日期僅20日，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所定應3個月前告知之約定。又被告在原告工作期間為自112年10月3日起至114年2月13日止，未達系爭契約第8條所定服務年限3年3個月，依該條之約定，應給付原告違約金。原告之請求，應屬有據。　
㈡、被告雖辯稱：原告未經被告同意，於113年1月4日時要求被告配合公司展店計畫異動，將被告調職至苗栗頭份門市，並使被告自113年3月20日起，從新竹地區前往通勤需耗費1小時之苗栗頭份門市履行職務，而有違法調職，被告乃於114年2月13日敘明原告違法事由，並向原告提出離職，而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等語。惟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第2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依前項第一款、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但雇主有前項第6款所定情形者，勞工得於知悉損害結果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而查，縱認原告有違法調職情形，然被告既於113年3月20日前往調職之苗栗頭份門市工作，竟遲至114年2月13日始以該項事由終止勞動契約，已逾30日之期間，被告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顯無理由。其因而答辯稱系爭契約之終止為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原告不得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云云，亦不可採。
六、違約金酌減為10萬元：
㈠、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定有明文。是以違約金係當事人為確保債務之履行，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另應支付之金錢或其他給付；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債務而生賠償總額預定。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亦有明文。而當事人約定契約不履行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固得依民法第252條以職權減至相當之數額。惟是否相當仍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準，亦即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之標準。　
㈡、依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內容，並未約定為懲罰性違約金，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即應視為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故該約定30萬元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審酌原告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本件原告固表示受有相當於支出 訓練費用60萬元之損失（即訓練時數416小時×講師鐘點費每小時1,200元+培訓時間給付薪資218,833元+差旅費17,912元）。本院審酌，原告招募訓練被告擔任其足評師及店長，固投入相當之成本，已如前述，且被告任職未滿約定年限即離職，造成原告人事投資成本之損失，亦影響原告相關業務之推行，惟訓練課程中觀光工廠實習64小時，內容為觀光工廠導覽、認識商品與解說、門市接待流程演練等，屬原告公司建制可通用於新任足評師之教育訓練，所使用之講師為原告固有之人力資源，而非額外為被告個人支出外部講師費499,200元（按：原告主張以訓練時數416小時×講師鐘點費每小時1,200元計算）；原告所提供之訓練專業影片課程60小時亦非一次性資源，可重複使用；訓練課程中羅東門市足評中心實習160小時，除接受實務跟診實習外，衡情被告應有提供相當之勞務給付；原告於培訓被告期間已給付被告約每月32,000元之薪資（見本院卷第69頁）；又被告於112年10月3日至113年12月27日在原告公司接受足部輔具專業訓練、整體結構醫學與物理治療評估，培訓期滿合格，經原告准予結業證書，有結業證書可查（見本院卷第217頁），足認被告所接受之專業訓練約於3個月已達原告之標準；被告在離職前20日始通知原告，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所定應3個月前告知之約定，致增原告處理被告離職之成本等原告之積極損失與消極損失等一切情狀，本院認為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違約金於10萬元內為適當，逾此金額之違約金請求部分，則屬過當，難認有據。
七、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收受送達後7日內給付違約金，業經被告於114年3月18日收受送達，有存證信函暨回證可佐（見本院卷第29至23頁）1份。被告未為給付，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綜上，原告依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0萬元，及自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判決第一項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一、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庭　法　官　謝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謝佩欣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14號

原      告  達特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維政  

訴訟代理人  羅明宏律師

被      告  周琬蓉  

訴訟代理人  劉安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萬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3，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自民國112年10月3日起任職於原告，擔任足

    部評估師，並接受由原告提供自112年10月3日起至113年4月

    4日止足部輔具專業培訓與在職專業訓練。被告則承諾於原

    告公司任職服務應滿3年3個月，即112年10月3日起至115年1

    2月31日止，如欲提前離職，應提前3個月告知，並賠償違約

    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按合約期間逐年月遞減）。被告

    入職後，原告已提供專業訓練完成培訓，不料被告因個人因

    素通知原告自114年2月13日起離職，雖經原告多方溝通仍無

     效，不得已原告同意被告之辭職，並自000年0月00日生效

    。由於被告提早離職，違反兩造間所定治療師培訓及定期工

    作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應賠償原告公司違約金187,945

    元[計算方法：離職後未履約之工作期間係自114年2月14日

    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合計1年又321日，違約金以每年10

    萬元計算，則100,000元×(1+321/365）=187,945元]。爰依

    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

    付原告187,945元及自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在職期間，僅曾於宜蘭地區接受原告針對公

    司內部使用之系統操作、推廣銷售、足部常見疾病介紹等說

    明活動，而並未受過原告提出之任何專業足部評估等物理治

    療專業技能訓練。原告未支出相關培訓費用培訓被告，使原

    告成為不可替代關鍵人物，則系爭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及賠

    償違約金之約定顯非原告為保全其支出教育訓練費用之合理

    必要措施。原告又未提供填補被告因最低服務年限不得任意

    終止契約所蒙受不利益之合理補償，欠缺以最低服務年限之

    約定保護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及合理性，不當限制被告離職

    之自由權利，並課以被告相對高額違約金之義務，對被告實

    有重大不利益，已顯失公平，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第15條之1第3項規定，應認系爭違約條款關於最低服務年限

    之約定，應屬無效。又被告自到職起即受原告安排，居住於

    宜蘭地區之宿舍接受培訓，以新竹分店為將來主要工作介紹

    及職務安排。然自被告112年12月27日通過原告所設定之培

    訓考核後，原告未經被告同意，擅自於113年1月4日時要求

    被告需配合公司展店計畫異動，調職至苗栗頭份門市履行職

    務，並於被告表明不同意調職後，仍使被告自113年3月20日

    起，從新竹地區前往通勤需耗費1小時之苗栗頭份門市履行

    職務，且拒絕提供相應之住宿補助，或實際調職之協助，增

    加被告提出勞務所需耗費之交通油資成本、通勤時間及心力

    ，減少被告原於新竹地區提供勞務可預期之休息時間及生活

    成本，而有違法調職之情，經被告多次反應未果，被告乃於

    114年2月13日敘明原告違法事由，並向原告提出離職，而依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則兩造間勞動

    契約終止原因，為不可歸責於被告之終止事由，被告不應負

    違反最低服務年限或返還訓練費用之責任。如認有給付違約

    金之必要，惟原告自大學期間即已就讀物理治療之相關學系

    ，入職第2個月起，即通過原告設立之考核 ，取得通常可於

    門市提供勞務之資格，至114年2月13日勞動契約終止前，業

    已提供服務16個月餘之服務之利益予原告。且原告未有專業

    培訓之支出，未因被告終止勞動契約而受有損害，則請求之

    違約金187,945元應屬過高，應予以免除或酌減等語置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自112年10月3日任職於原告，擔任足部評估師，訂有系

    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由原告提供自112年10月

    3日至113年4月4日止專業培訓，被告於原告任職時間應滿3

    年3個月，如欲提前離職，應提前3個月告知，及賠償違約金

    30萬元（依合約期間逐年月遞減）。

㈡、被告通知原告公司自114年2月13日起離職，經原告公司同意

    。

四、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並無因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之規定而

    無效之情形：

㈠、按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因甲方有為乙方安排提供為期三

    至六個月足部專業技能訓練與培訓課程（如附件，乙方認同

    其所列之培訓為甲方特別安排內部養成專業課程內容與課程

    價值）及工作機會，受訓期間仍提供免費住宿及受訓課程與

    薪資，依據勞基法15條之1條規定，甲方有提供乙方專業培

    訓可訂定合理服務年限，又因需專業培訓始得能勝任所應聘

    之工作，因此若乙方中途欲解除離職中止合約則需參個月前

    告知，並確實完成所有交接手續、繳出受訓期間講義、上線

    時，總公司所發給相關之一切文件與檔案及資料，及賠償甲

    方新台幣參拾萬元做為違約金（採合約期間逐年月遞減），

    簽約時乙方已完全明白且同意遵守並放棄先訴抗辯權」（見

    本院卷第14頁）。

㈡、又按勞基法第15條之1規定：未符合下列規定之一，雇主不得

    與勞工為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

    術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費用者。二、雇主為使勞工遵守最

    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提供其合理補償者；前項最低服務年限

    之約定，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不得逾合理範圍：一、雇

    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期間及成本。二、從事相同或

    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替補可能性。三、雇主提供勞工補

    償之額度及範圍。四、其他影響最低服務年限合理性之事項

    。違反前2項規定者，其約定無效。次按雇主與勞動者約定

    最低服務年限之目的，常係由於雇主為避免對受僱之勞動者

    所投入之訓練經費、時間、精力及雇主其他資源，因受雇之

    勞動者受訓後即遽然離職而造成企業雇主花費之投資平白損

    失，甚且發生勞動者經過受訓、培育完成後，反而造成與原

    企業雇主競業之結果，若無法受約定服務年限條款之保障，

    企業雇主亦可能不願意對受僱勞動者提供任何訓練，以達培

    育人才好委以重任之目的，故與勞工約定必須服務一定之期

    限，否則應賠償違約金，乃雇主為維護企業經管及服務品質

    之適當方法。是以，類此約定之約款，只要未違反法律強行

    禁止規定，或有悖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顯失公平之處，

    復無其他法定應屬無效之原因，則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

    之基本原則，契約雙方當事人自應尊重契約之合法效力，並

    依約履行，同受約定條款之拘束。現行勞基法就雇主與勞工

    間之勞動契約，雖未設有勞工最低服務期間之限制，或不得

    於契約訂定勞工最低服務期限暨其違約金之禁止約款，但為

    保障勞工離職之自由權，兼顧各行業特性之差異，並平衡雇

    主與勞工雙方之權益，對於是項約款之效力，自應依具體個

    案情形之不同而分別斷之，初不能全然否定其正當性。又最

    低服務年限約款適法性之判斷，應從該約款存在之「必要性

    」與「合理性」觀之。所謂「必要性」，係指雇主有以該約

    款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如企業支出龐大費用培訓未來

    員工，或企業出資訓練勞工使其成為企業生產活動不可替代

    之關鍵人物等是。所謂「合理性」，係指約定之服務年限長

    短是否適當，諸如以勞工所受進修訓練以金錢計算之價值、

    雇主所負擔之訓練成本、進修訓練期間之長短及事先約定之

    服務期間長短等項為其審查適當與否基準之類（最高法院96

    年度台上字第139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則雇主之所以要

    求勞工有最低服務年限者，往往係因雇主曾經培訓勞工，為

    其支出特殊之職業訓練、出國受訓、技能養成等費用，並花

    費相當之培訓時間，乃要求勞工承諾最低之服務年限，作為

    回饋。是審酌雇主對勞工技能養成支出相當之費用，勞工因

    而獲有特殊之技能為雇主經營事業所倚重，不可或缺，以及

    尊重勞工之職業自由等情，基於必要性及衡平之原則，只要

    該最低服務年限未逾相當合理之期間，實無不予准許之理。

㈢、被告雖答辯稱：原告並未提供被告足部專業技能訓練與培訓

    課程、亦未支出培訓費用等語，惟查，勞基法第15之1條第1

    項第1款所規定之提供培訓費用，並未限定於雇主以外之外

    部專業技術培訓情形，而原告為安排被告等新人上開專業技

    術培訓課程，需宿舍、工作場所作為教育訓練之用，亦需指

    派其公司內部具專業技術之人員擔任教育訓練之講師，亦屬

    硬體設備及人力成本費用之支出。再查，原告提供被告足部

    專業技能訓練與培訓課程之內容，有原告提出之培訓課程表

    （見本院卷第65頁）、「培訓治療師專業手冊」上下2冊（

    節本見本院卷第131至137頁）及足評師培訓影片課程明細（

    見本院卷第63頁）為證。培訓課程包含實作課程172小時及

    專業影片課程60小時。實作內課程內容包含觀光工廠導覽4

    小時、足壓基礎概念4小時、門市基本商品認識16小時、觀

    光工廠門市服務（實習）40小時、PORON Pad導角研磨練習8

    小時、EVA取角度研磨練習8小時、EVA足弓墊研磨練習8小時

    、CORK中底研磨練習8小時、銀保鞋墊製作16小時、銀生物

    鞋墊製作16小時、3/4足鞋墊製作16小時、TCI鞋墊製作16小

    時、個人客制化鞋墊製作24小時、羅東門市足評中心實習 1

    60小時、個人鞋墊製作8小時、常見變形足與鞋墊處理4小時

    。影片課程則包含專業表達能力、運動衛數、足部評估技巧

    、輔具製作、足部裝具應用學、足部輔具學、足踝生物力學

    等課程。「培訓治療師專業手冊」則包含：足壓解說與判讀

    技巧、足部評估工具介紹、Ortho-Tech系統操作說明、鞋墊

    取模盒操作介紹、初階足部裝具應用I-足部解剖學、踝足解

    剖與肌動學巡禮、從解剖通道看偏移機轉、下肢生物力學探

    討-髖、膝、踝關節、正常足部型態與步行機能、動作分析

    緒論、從步態分析看下肢生物力學、進階-運動與步態分析

    、足部輔具應用概論發展、鞋墊材料的認識與應用、扁平足

    與膝外翻、空凹腳、膝內翻、退化性膝關節炎、內八步態、

    拇指外翻、糖尿病足介紹、足部疾患與輔具設計臨床應用、

    鞋與楦結構設計與鞋具改裝介紹、鞋具的評估、初階足部裝

    具應用II-鞋內墊子調整法、初階足部裝具應用III-疾患別

    鞋墊調整法、初階足部裝具應用IV-疾患別鞋墊調整法、進

    階-日本足型作圖法示範與實作、進階-高跟鞋具力學分析、

    足部評估流程與鞋墊處方設計、特製鞋之取模、變形腳評估

    與特製鞋處方、門市鞋墊問題處理技巧、銷售分享與顧客服

    務、營運管理、網路文案分享、治療師門市店長學、團隊建

    造+時間管理、SOP企業流程標準化、初階領袖培訓-溝通與

    說話的藝術、初階領袖培訓-成為卓越的領袖等內容。又證

    人鄭世鴻證稱：我的學歷為陽明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

    前一份工作是仁德醫專復健科講師，工作22年。在112年12

    月進入原告公司任職，有與被告一起接受培訓，時間大概3

    個多月。培訓影片課程（見本院卷第63頁）、培訓課程表（

    見本院卷第65頁）中之實作課程，均為受訓期間之授課內容

    。這些實做課程，有關鞋墊製作、研磨練習等課程，並未在

    一般大學院校裡開課，有關特製鞋的部分，學校也沒有教的

    那麼仔細。有關專業實務的部分，石膏取模的方式公司與學

    校不一樣。培訓影片課程與學校課程內容不同，學校不會教

    這麼仔細，教學的時數也不會這麼多。這個培訓過程對於協

    助我成為一個足評師有幫助，這套教材為原告針對足部治療

    所研發出來的教材。一個大學物理治療系畢業的學生，還是

    需要此套培訓才能勝任足評師之工作。「培訓治療師專業手

    冊」也是上課內容，市面上沒有相同的手冊，其內容在網路

    上也沒有辦法完整找到，課程不算是屬於基礎的物理治療知

    識，應該是足踝專業的課程。對我也有參考價值等語（見本

    院卷第198至202頁）。另被告亦自承原告提出之「培訓治療

    師專業手冊」上下2冊，為其上課時所使用之講義。原告則

    稱上開講義及課程內容之該講義為原告法定代理人所編製，

    該課程內容亦有部分由原告法定代理人授課，有上開課程表

    可參。而原告法定代理人經國立臺灣大學聘為物理治療學系

    臨床物理治療指導教師，有原告提出之聘書可佐（見本院卷

    第129頁）。另上開影片課程授課講師亦包含日本醫療靴技

    術協會理事長阿部薰教授，有原告提出之影片課程表及2023

    國際足鞋研討會傳單可查（見本院卷第139、145頁），堪認

    原告提供之授課講師具有相當專業程度。上開原告在足部評

    估等專業所製作之教材、影片及其他講師課程，非不得以金

    錢評價之，衡諸上開課程有關之醫學研討會對外收費約7、8

    千元（見本院卷第139頁）、支出講師費用每小時3,000元至

    5,000元（見本院卷第181至194頁）等情，足認原告為被告

    進行專業技術培訓已費相當時間、人力及成本。

㈣、被告又答辯稱：原告並未提供為使原告遵守最低服務年限約

    定之合理補償等語。經查，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甲乙雙方

    約定，乙方於工作期間之薪資，係採月薪制，受訓期為三個

    月底薪薪資為27,000元，外加留任津貼為8,000元，月薪總

    共為35,000元，通過考核上線獨立作業後將視營運狀況與工

    作表現加發業績獎金，業績與年終獎金核發辦法則另外依公

    司規定，甲方承諾乙方獨立上線評估後保障壹年內，每月底

    薪加上業績獎金若不滿45,000元，則以此保障金額薪資給付

    ，若加上業績獎金抽成後有超過保障金額則以實際金額發放

    ，保障期過後薪資則恢復原有之業績抽成辦法規定實際發放

    」；第9條約定「乙方派駐台灣或中國職務屬操作甲方授予

    的高專業核心技術與擔任單位管理職，於薪資中也有編列每

    月8000元留任津貼，因此在乙方離職後壹年內，不得從事與

    甲方相同性質專業與產品之服務工作做為競業禁止之承諾保

    障」。又被告於培訓期間所受領之薪資約每月35,000元（見

    本院卷第69頁），而兩造約定底薪為27,000元，1年內保障

    最低薪資45,000元，堪認原告確有於按月給付薪資時計入留

    任津貼，而提供為使原告遵守最低服務年限約定之合理補償

    。

㈤、再查，原告主張被告接受前述專業訓練，係為擔任足評師及

    分店店長，核與證人鄭世鴻證稱：培訓過程包括培訓店長之

    教學，每家店只有2個人，就是1個足評師及1個門市人員，

    由足評師擔任店長等語相合，是以被告所擔任店長乙職，該

    店並無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替補可能性低，

    被告之職位應具有原告企業活動不可替代之關鍵人物性質。

㈥、據上，原告係為消費者提供足部輔具之商品及服務，足評師

    自應具有一定之專業技能，且該其專業技術之養成需時3至6

    個月，而非一蹴可幾，若流動過於頻繁，原告勢必隨時需要

    招攬、訓練新進人員，因而增加額外之費用及時間成本，對

    原告經營之業務進行亦易生阻礙，故原告與新進人員約定於

    接受培訓課程後，不得於一定期間內離職，此等最低服務年

    限之約定有其必要性。又系爭契約約定被告應任職滿3年3個

    月，即自112年10月3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被告於簽約

    時明知該服務最低年限之約定，仍本於其自由意志簽立系爭

    契約，應認上開最低服務年限並未逾必要限度。再參酌原告

    為被告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期間及成本、同地區無從事相同

    或類似職務之勞工、人力替補可能性低等情，此最低服務年

    限3年3個月之約定，尚屬合理，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5之1條

    第1、2項規定，應屬有效。

五、被告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應給付原告違約金：

㈠、被告於114年1月24日通知原告將自114年2月13日起離職，為

    兩造所不爭，且有離職申請書為證（見本院卷第17頁），自

    堪信為真實。則被告通知原告日期距離職日期僅20日，違反

    系爭契約第8條所定應3個月前告知之約定。又被告在原告工

    作期間為自112年10月3日起至114年2月13日止，未達系爭契

    約第8條所定服務年限3年3個月，依該條之約定，應給付原

    告違約金。原告之請求，應屬有據。　

㈡、被告雖辯稱：原告未經被告同意，於113年1月4日時要求被告

    配合公司展店計畫異動，將被告調職至苗栗頭份門市，並使

    被告自113年3月20日起，從新竹地區前往通勤需耗費1小時

    之苗栗頭份門市履行職務，而有違法調職，被告乃於114年2

    月13日敘明原告違法事由，並向原告提出離職，而依勞基法

    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等語。惟按勞動基準法

    第14條第1項第6款、第2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

    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

    ，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依前項第一款、第六

    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但雇主有前項第6款所定情形者，勞工得於知悉損害結果

    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而查，縱認原告有違法調職情形

    ，然被告既於113年3月20日前往調職之苗栗頭份門市工作，

    竟遲至114年2月13日始以該項事由終止勞動契約，已逾30日

    之期間，被告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

    ，顯無理由。其因而答辯稱系爭契約之終止為非可歸責於被

    告之事由，原告不得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云云，亦不可採。

六、違約金酌減為10萬元：

㈠、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

    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

    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

    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

    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

    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定有明文。是以違約金係當事人

    為確保債務之履行，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另應支付之

    金錢或其他給付；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債務

    而生賠償總額預定。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

    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亦有明文。而當事人約定契約

    不履行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固得依民法第252條以職權減

    至相當之數額。惟是否相當仍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

    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準，亦即約定之違

    約金是否過高，應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

    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之標準。　

㈡、依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內容，並未約定為懲罰性違約金，則依

    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即應視為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

    故該約定30萬元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審酌原告實際所受之

    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本件原告固表示受有相當於支出 訓

    練費用60萬元之損失（即訓練時數416小時×講師鐘點費每小

    時1,200元+培訓時間給付薪資218,833元+差旅費17,912元）

    。本院審酌，原告招募訓練被告擔任其足評師及店長，固投

    入相當之成本，已如前述，且被告任職未滿約定年限即離職

    ，造成原告人事投資成本之損失，亦影響原告相關業務之推

    行，惟訓練課程中觀光工廠實習64小時，內容為觀光工廠導

    覽、認識商品與解說、門市接待流程演練等，屬原告公司建

    制可通用於新任足評師之教育訓練，所使用之講師為原告固

    有之人力資源，而非額外為被告個人支出外部講師費499,20

    0元（按：原告主張以訓練時數416小時×講師鐘點費每小時1

    ,200元計算）；原告所提供之訓練專業影片課程60小時亦非

    一次性資源，可重複使用；訓練課程中羅東門市足評中心實

    習160小時，除接受實務跟診實習外，衡情被告應有提供相

    當之勞務給付；原告於培訓被告期間已給付被告約每月32,0

    00元之薪資（見本院卷第69頁）；又被告於112年10月3日至

    113年12月27日在原告公司接受足部輔具專業訓練、整體結

    構醫學與物理治療評估，培訓期滿合格，經原告准予結業證

    書，有結業證書可查（見本院卷第217頁），足認被告所接

    受之專業訓練約於3個月已達原告之標準；被告在離職前20

    日始通知原告，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所定應3個月前告知之約

    定，致增原告處理被告離職之成本等原告之積極損失與消極

    損失等一切情狀，本院認為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違約金於10

    萬元內為適當，逾此金額之違約金請求部分，則屬過當，難

    認有據。

七、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

    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

    收受送達後7日內給付違約金，業經被告於114年3月18日收

    受送達，有存證信函暨回證可佐（見本院卷第29至23頁）1

    份。被告未為給付，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

    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綜上，原告依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

    0萬元，及自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判決第一項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

    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

    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

    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其餘假執行

    之聲請，因訴之駁回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一、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庭　法　官　謝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謝佩欣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14號

原      告  達特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維政  

訴訟代理人  羅明宏律師

被      告  周琬蓉  

訴訟代理人  劉安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萬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3，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自民國112年10月3日起任職於原告，擔任足部評估師，並接受由原告提供自112年10月3日起至113年4月4日止足部輔具專業培訓與在職專業訓練。被告則承諾於原告公司任職服務應滿3年3個月，即112年10月3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如欲提前離職，應提前3個月告知，並賠償違約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按合約期間逐年月遞減）。被告入職後，原告已提供專業訓練完成培訓，不料被告因個人因素通知原告自114年2月13日起離職，雖經原告多方溝通仍無 效，不得已原告同意被告之辭職，並自000年0月00日生效。由於被告提早離職，違反兩造間所定治療師培訓及定期工作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應賠償原告公司違約金187,945元[計算方法：離職後未履約之工作期間係自114年2月14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合計1年又321日，違約金以每年10萬元計算，則100,000元×(1+321/365）=187,945元]。爰依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87,945元及自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在職期間，僅曾於宜蘭地區接受原告針對公司內部使用之系統操作、推廣銷售、足部常見疾病介紹等說明活動，而並未受過原告提出之任何專業足部評估等物理治療專業技能訓練。原告未支出相關培訓費用培訓被告，使原告成為不可替代關鍵人物，則系爭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及賠償違約金之約定顯非原告為保全其支出教育訓練費用之合理必要措施。原告又未提供填補被告因最低服務年限不得任意終止契約所蒙受不利益之合理補償，欠缺以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保護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及合理性，不當限制被告離職之自由權利，並課以被告相對高額違約金之義務，對被告實有重大不利益，已顯失公平，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5條之1第3項規定，應認系爭違約條款關於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屬無效。又被告自到職起即受原告安排，居住於宜蘭地區之宿舍接受培訓，以新竹分店為將來主要工作介紹及職務安排。然自被告112年12月27日通過原告所設定之培訓考核後，原告未經被告同意，擅自於113年1月4日時要求被告需配合公司展店計畫異動，調職至苗栗頭份門市履行職務，並於被告表明不同意調職後，仍使被告自113年3月20日起，從新竹地區前往通勤需耗費1小時之苗栗頭份門市履行職務，且拒絕提供相應之住宿補助，或實際調職之協助，增加被告提出勞務所需耗費之交通油資成本、通勤時間及心力，減少被告原於新竹地區提供勞務可預期之休息時間及生活成本，而有違法調職之情，經被告多次反應未果，被告乃於114年2月13日敘明原告違法事由，並向原告提出離職，而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則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原因，為不可歸責於被告之終止事由，被告不應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或返還訓練費用之責任。如認有給付違約金之必要，惟原告自大學期間即已就讀物理治療之相關學系，入職第2個月起，即通過原告設立之考核 ，取得通常可於門市提供勞務之資格，至114年2月13日勞動契約終止前，業已提供服務16個月餘之服務之利益予原告。且原告未有專業培訓之支出，未因被告終止勞動契約而受有損害，則請求之違約金187,945元應屬過高，應予以免除或酌減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自112年10月3日任職於原告，擔任足部評估師，訂有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由原告提供自112年10月3日至113年4月4日止專業培訓，被告於原告任職時間應滿3年3個月，如欲提前離職，應提前3個月告知，及賠償違約金30萬元（依合約期間逐年月遞減）。

㈡、被告通知原告公司自114年2月13日起離職，經原告公司同意。

四、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並無因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之規定而無效之情形：

㈠、按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因甲方有為乙方安排提供為期三至六個月足部專業技能訓練與培訓課程（如附件，乙方認同其所列之培訓為甲方特別安排內部養成專業課程內容與課程價值）及工作機會，受訓期間仍提供免費住宿及受訓課程與薪資，依據勞基法15條之1條規定，甲方有提供乙方專業培訓可訂定合理服務年限，又因需專業培訓始得能勝任所應聘之工作，因此若乙方中途欲解除離職中止合約則需參個月前告知，並確實完成所有交接手續、繳出受訓期間講義、上線時，總公司所發給相關之一切文件與檔案及資料，及賠償甲方新台幣參拾萬元做為違約金（採合約期間逐年月遞減），簽約時乙方已完全明白且同意遵守並放棄先訴抗辯權」（見本院卷第14頁）。

㈡、又按勞基法第15條之1規定：未符合下列規定之一，雇主不得與勞工為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費用者。二、雇主為使勞工遵守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提供其合理補償者；前項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不得逾合理範圍：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期間及成本。二、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替補可能性。三、雇主提供勞工補償之額度及範圍。四、其他影響最低服務年限合理性之事項。違反前2項規定者，其約定無效。次按雇主與勞動者約定最低服務年限之目的，常係由於雇主為避免對受僱之勞動者所投入之訓練經費、時間、精力及雇主其他資源，因受雇之勞動者受訓後即遽然離職而造成企業雇主花費之投資平白損失，甚且發生勞動者經過受訓、培育完成後，反而造成與原企業雇主競業之結果，若無法受約定服務年限條款之保障，企業雇主亦可能不願意對受僱勞動者提供任何訓練，以達培育人才好委以重任之目的，故與勞工約定必須服務一定之期限，否則應賠償違約金，乃雇主為維護企業經管及服務品質之適當方法。是以，類此約定之約款，只要未違反法律強行禁止規定，或有悖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顯失公平之處，復無其他法定應屬無效之原因，則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基本原則，契約雙方當事人自應尊重契約之合法效力，並依約履行，同受約定條款之拘束。現行勞基法就雇主與勞工間之勞動契約，雖未設有勞工最低服務期間之限制，或不得於契約訂定勞工最低服務期限暨其違約金之禁止約款，但為保障勞工離職之自由權，兼顧各行業特性之差異，並平衡雇主與勞工雙方之權益，對於是項約款之效力，自應依具體個案情形之不同而分別斷之，初不能全然否定其正當性。又最低服務年限約款適法性之判斷，應從該約款存在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觀之。所謂「必要性」，係指雇主有以該約款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如企業支出龐大費用培訓未來員工，或企業出資訓練勞工使其成為企業生產活動不可替代之關鍵人物等是。所謂「合理性」，係指約定之服務年限長短是否適當，諸如以勞工所受進修訓練以金錢計算之價值、雇主所負擔之訓練成本、進修訓練期間之長短及事先約定之服務期間長短等項為其審查適當與否基準之類（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39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則雇主之所以要求勞工有最低服務年限者，往往係因雇主曾經培訓勞工，為其支出特殊之職業訓練、出國受訓、技能養成等費用，並花費相當之培訓時間，乃要求勞工承諾最低之服務年限，作為回饋。是審酌雇主對勞工技能養成支出相當之費用，勞工因而獲有特殊之技能為雇主經營事業所倚重，不可或缺，以及尊重勞工之職業自由等情，基於必要性及衡平之原則，只要該最低服務年限未逾相當合理之期間，實無不予准許之理。

㈢、被告雖答辯稱：原告並未提供被告足部專業技能訓練與培訓課程、亦未支出培訓費用等語，惟查，勞基法第15之1條第1項第1款所規定之提供培訓費用，並未限定於雇主以外之外部專業技術培訓情形，而原告為安排被告等新人上開專業技術培訓課程，需宿舍、工作場所作為教育訓練之用，亦需指派其公司內部具專業技術之人員擔任教育訓練之講師，亦屬硬體設備及人力成本費用之支出。再查，原告提供被告足部專業技能訓練與培訓課程之內容，有原告提出之培訓課程表（見本院卷第65頁）、「培訓治療師專業手冊」上下2冊（節本見本院卷第131至137頁）及足評師培訓影片課程明細（見本院卷第63頁）為證。培訓課程包含實作課程172小時及專業影片課程60小時。實作內課程內容包含觀光工廠導覽4小時、足壓基礎概念4小時、門市基本商品認識16小時、觀光工廠門市服務（實習）40小時、PORON Pad導角研磨練習8小時、EVA取角度研磨練習8小時、EVA足弓墊研磨練習8小時、CORK中底研磨練習8小時、銀保鞋墊製作16小時、銀生物鞋墊製作16小時、3/4足鞋墊製作16小時、TCI鞋墊製作16小時、個人客制化鞋墊製作24小時、羅東門市足評中心實習 160小時、個人鞋墊製作8小時、常見變形足與鞋墊處理4小時。影片課程則包含專業表達能力、運動衛數、足部評估技巧、輔具製作、足部裝具應用學、足部輔具學、足踝生物力學等課程。「培訓治療師專業手冊」則包含：足壓解說與判讀技巧、足部評估工具介紹、Ortho-Tech系統操作說明、鞋墊取模盒操作介紹、初階足部裝具應用I-足部解剖學、踝足解剖與肌動學巡禮、從解剖通道看偏移機轉、下肢生物力學探討-髖、膝、踝關節、正常足部型態與步行機能、動作分析緒論、從步態分析看下肢生物力學、進階-運動與步態分析、足部輔具應用概論發展、鞋墊材料的認識與應用、扁平足與膝外翻、空凹腳、膝內翻、退化性膝關節炎、內八步態、拇指外翻、糖尿病足介紹、足部疾患與輔具設計臨床應用、鞋與楦結構設計與鞋具改裝介紹、鞋具的評估、初階足部裝具應用II-鞋內墊子調整法、初階足部裝具應用III-疾患別鞋墊調整法、初階足部裝具應用IV-疾患別鞋墊調整法、進階-日本足型作圖法示範與實作、進階-高跟鞋具力學分析、足部評估流程與鞋墊處方設計、特製鞋之取模、變形腳評估與特製鞋處方、門市鞋墊問題處理技巧、銷售分享與顧客服務、營運管理、網路文案分享、治療師門市店長學、團隊建造+時間管理、SOP企業流程標準化、初階領袖培訓-溝通與說話的藝術、初階領袖培訓-成為卓越的領袖等內容。又證人鄭世鴻證稱：我的學歷為陽明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前一份工作是仁德醫專復健科講師，工作22年。在112年12月進入原告公司任職，有與被告一起接受培訓，時間大概3個多月。培訓影片課程（見本院卷第63頁）、培訓課程表（見本院卷第65頁）中之實作課程，均為受訓期間之授課內容。這些實做課程，有關鞋墊製作、研磨練習等課程，並未在一般大學院校裡開課，有關特製鞋的部分，學校也沒有教的那麼仔細。有關專業實務的部分，石膏取模的方式公司與學校不一樣。培訓影片課程與學校課程內容不同，學校不會教這麼仔細，教學的時數也不會這麼多。這個培訓過程對於協助我成為一個足評師有幫助，這套教材為原告針對足部治療所研發出來的教材。一個大學物理治療系畢業的學生，還是需要此套培訓才能勝任足評師之工作。「培訓治療師專業手冊」也是上課內容，市面上沒有相同的手冊，其內容在網路上也沒有辦法完整找到，課程不算是屬於基礎的物理治療知識，應該是足踝專業的課程。對我也有參考價值等語（見本院卷第198至202頁）。另被告亦自承原告提出之「培訓治療師專業手冊」上下2冊，為其上課時所使用之講義。原告則稱上開講義及課程內容之該講義為原告法定代理人所編製，該課程內容亦有部分由原告法定代理人授課，有上開課程表可參。而原告法定代理人經國立臺灣大學聘為物理治療學系臨床物理治療指導教師，有原告提出之聘書可佐（見本院卷第129頁）。另上開影片課程授課講師亦包含日本醫療靴技術協會理事長阿部薰教授，有原告提出之影片課程表及2023國際足鞋研討會傳單可查（見本院卷第139、145頁），堪認原告提供之授課講師具有相當專業程度。上開原告在足部評估等專業所製作之教材、影片及其他講師課程，非不得以金錢評價之，衡諸上開課程有關之醫學研討會對外收費約7、8千元（見本院卷第139頁）、支出講師費用每小時3,000元至5,000元（見本院卷第181至194頁）等情，足認原告為被告進行專業技術培訓已費相當時間、人力及成本。

㈣、被告又答辯稱：原告並未提供為使原告遵守最低服務年限約定之合理補償等語。經查，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甲乙雙方約定，乙方於工作期間之薪資，係採月薪制，受訓期為三個月底薪薪資為27,000元，外加留任津貼為8,000元，月薪總共為35,000元，通過考核上線獨立作業後將視營運狀況與工作表現加發業績獎金，業績與年終獎金核發辦法則另外依公司規定，甲方承諾乙方獨立上線評估後保障壹年內，每月底薪加上業績獎金若不滿45,000元，則以此保障金額薪資給付，若加上業績獎金抽成後有超過保障金額則以實際金額發放，保障期過後薪資則恢復原有之業績抽成辦法規定實際發放」；第9條約定「乙方派駐台灣或中國職務屬操作甲方授予的高專業核心技術與擔任單位管理職，於薪資中也有編列每月8000元留任津貼，因此在乙方離職後壹年內，不得從事與甲方相同性質專業與產品之服務工作做為競業禁止之承諾保障」。又被告於培訓期間所受領之薪資約每月35,000元（見本院卷第69頁），而兩造約定底薪為27,000元，1年內保障最低薪資45,000元，堪認原告確有於按月給付薪資時計入留任津貼，而提供為使原告遵守最低服務年限約定之合理補償。

㈤、再查，原告主張被告接受前述專業訓練，係為擔任足評師及分店店長，核與證人鄭世鴻證稱：培訓過程包括培訓店長之教學，每家店只有2個人，就是1個足評師及1個門市人員，由足評師擔任店長等語相合，是以被告所擔任店長乙職，該店並無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替補可能性低，被告之職位應具有原告企業活動不可替代之關鍵人物性質。

㈥、據上，原告係為消費者提供足部輔具之商品及服務，足評師自應具有一定之專業技能，且該其專業技術之養成需時3至6個月，而非一蹴可幾，若流動過於頻繁，原告勢必隨時需要招攬、訓練新進人員，因而增加額外之費用及時間成本，對原告經營之業務進行亦易生阻礙，故原告與新進人員約定於接受培訓課程後，不得於一定期間內離職，此等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有其必要性。又系爭契約約定被告應任職滿3年3個月，即自112年10月3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被告於簽約時明知該服務最低年限之約定，仍本於其自由意志簽立系爭契約，應認上開最低服務年限並未逾必要限度。再參酌原告為被告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期間及成本、同地區無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人力替補可能性低等情，此最低服務年限3年3個月之約定，尚屬合理，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5之1條第1、2項規定，應屬有效。

五、被告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應給付原告違約金：

㈠、被告於114年1月24日通知原告將自114年2月13日起離職，為兩造所不爭，且有離職申請書為證（見本院卷第17頁），自堪信為真實。則被告通知原告日期距離職日期僅20日，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所定應3個月前告知之約定。又被告在原告工作期間為自112年10月3日起至114年2月13日止，未達系爭契約第8條所定服務年限3年3個月，依該條之約定，應給付原告違約金。原告之請求，應屬有據。　

㈡、被告雖辯稱：原告未經被告同意，於113年1月4日時要求被告配合公司展店計畫異動，將被告調職至苗栗頭份門市，並使被告自113年3月20日起，從新竹地區前往通勤需耗費1小時之苗栗頭份門市履行職務，而有違法調職，被告乃於114年2月13日敘明原告違法事由，並向原告提出離職，而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等語。惟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第2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依前項第一款、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但雇主有前項第6款所定情形者，勞工得於知悉損害結果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而查，縱認原告有違法調職情形，然被告既於113年3月20日前往調職之苗栗頭份門市工作，竟遲至114年2月13日始以該項事由終止勞動契約，已逾30日之期間，被告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顯無理由。其因而答辯稱系爭契約之終止為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原告不得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云云，亦不可採。

六、違約金酌減為10萬元：

㈠、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定有明文。是以違約金係當事人為確保債務之履行，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另應支付之金錢或其他給付；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債務而生賠償總額預定。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亦有明文。而當事人約定契約不履行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固得依民法第252條以職權減至相當之數額。惟是否相當仍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準，亦即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之標準。　

㈡、依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內容，並未約定為懲罰性違約金，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即應視為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故該約定30萬元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審酌原告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本件原告固表示受有相當於支出 訓練費用60萬元之損失（即訓練時數416小時×講師鐘點費每小時1,200元+培訓時間給付薪資218,833元+差旅費17,912元）。本院審酌，原告招募訓練被告擔任其足評師及店長，固投入相當之成本，已如前述，且被告任職未滿約定年限即離職，造成原告人事投資成本之損失，亦影響原告相關業務之推行，惟訓練課程中觀光工廠實習64小時，內容為觀光工廠導覽、認識商品與解說、門市接待流程演練等，屬原告公司建制可通用於新任足評師之教育訓練，所使用之講師為原告固有之人力資源，而非額外為被告個人支出外部講師費499,200元（按：原告主張以訓練時數416小時×講師鐘點費每小時1,200元計算）；原告所提供之訓練專業影片課程60小時亦非一次性資源，可重複使用；訓練課程中羅東門市足評中心實習160小時，除接受實務跟診實習外，衡情被告應有提供相當之勞務給付；原告於培訓被告期間已給付被告約每月32,000元之薪資（見本院卷第69頁）；又被告於112年10月3日至113年12月27日在原告公司接受足部輔具專業訓練、整體結構醫學與物理治療評估，培訓期滿合格，經原告准予結業證書，有結業證書可查（見本院卷第217頁），足認被告所接受之專業訓練約於3個月已達原告之標準；被告在離職前20日始通知原告，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所定應3個月前告知之約定，致增原告處理被告離職之成本等原告之積極損失與消極損失等一切情狀，本院認為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違約金於10萬元內為適當，逾此金額之違約金請求部分，則屬過當，難認有據。

七、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收受送達後7日內給付違約金，業經被告於114年3月18日收受送達，有存證信函暨回證可佐（見本院卷第29至23頁）1份。被告未為給付，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綜上，原告依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0萬元，及自114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判決第一項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一、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庭　法　官　謝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謝佩欣



